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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麦捷微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之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2018 年 8 月 21 日（星期二）； 

2、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176,615,779 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 25.45%，

实际可上市流通的股份数量为 80,461,461 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 11.59%。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基本情况及历次送配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下发《关于核准深圳市麦捷微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深圳

市华新投中艺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5]1263 号）核准公司向深圳市华新投中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艺公司”）、

深圳市百力联创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百力联创”）、上海隆华汇股

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隆华汇”）、新疆动能东方股权投

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动能东方”）、钟志海发行 57,253,385 股收购其持有的星

源电子 100%的股权，另外向动能东方、华灿桥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9,052,224 股

募集配套资金。公司于 2015 年 7 月 31 日取得了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

分公司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上述新增股份（合计 76,305,609 股）

已于 2015 年 8 月 13 日上市，公司总股本增至 215,386,609 股。 

公司于 2016 年 5 月 10 日召开的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星源电子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2015 年度业绩承诺未实现的补偿方案》，由于星

源电子 2015 年度经审计实际业绩未能达到承诺业绩，根据公司与新艺公司、百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力联创、隆华汇、动能东方、叶文新、钟艺玲、钟志海签署的《盈利承诺与补偿

协议》的约定，公司以 1 元人民币总价回购新艺公司应补偿的公司股份 3,008,337

股和钟志海应补偿的公司股份 491,826 股，合计回购公司股份 3,500,163 股并予

以注销。上述两笔股份已于 2016 年 6 月办理完回购注销手续，公司总股本由

215,386,609 股减少至 211,886,446 股。 

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19 日召开的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2016 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股本 233,669,692 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10 股转增 20 股，合计转增 467,339,384 股，同时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

现金股利 1.40 元（含税），共分配现金股利 32,713,756.88 元人民币。公司于 2017

年 6月完成了公司 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 3,320,000股的登记

工作，登记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233,669,692 股增至 236,989,692 股。按照“现金

分红总额、送红股总额、转增股本总额固定不变”的原则，公司按最新股本计算

的 2016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236,989,692 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10 股派 1.380387 元人民币现金，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9.719819 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至 704,329,075 股。 

公司于 2017 年 6 月 19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四届监事

会第九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并注销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因原激

励对象黄树锋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公司将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

股票共计 11,145 股进行回购注销，公司总股本从 704,329,075 股减至 704,317,930

股。 

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6 日召开 2017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终止实施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回购注销已授予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及《关于减少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公司决定终止实施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并回购注销已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9,866,984 股，

公司总股本从 704,317,930 股减至 694,450,946 股。 

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16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四届监事

会第十三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201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未达到第三期解锁条件的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由于公司 2017 年经营



业绩未达到公司 2014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第三期的

解锁条件，公司将办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手续，涉及 395,275 股，公司总股本

从 694,450,946 股减至 694,055,671 股。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总股本为 694,055,671 股，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472,065,659 股，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221,990,012 股。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2015 年 8 月 13 日，公司完成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星源电子 100%股权

并募集配套资金，交易完成后，新艺公司取得公司 27,311,412 股、动能东方取得

公司 18,301,189 股、百力联创取得公司 10,212,350 股、隆华汇取得公司 12,475,822

股、钟志海取得公司 4,990,329 股、华灿桥取得公司 3,014,507 股，全部为 IPO

后限售股，上述股东在本次交易中所作承诺如下： 

（1）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新艺公司承诺：新艺公司所取得的上市公司本次发行的股份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自上述锁定期满之日起，新艺公司承诺按照以下原则出售和

处置该等股份：本次发行的上市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满 12 个月，且前一年度新

艺公司的利润补偿义务（以新艺公司与上市公司签署的盈利承诺与补偿协议约定

为准，下同）承担完毕之日起，新艺公司可出售和处置在本次发行中取得的上市

公司股份的 20%；本次发行的上市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满 24 个月，且前一年度

新艺公司的利润补偿义务承担完毕之日起，新艺公司可出售和处置在本次发行中

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 40%；本次发行的上市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满 36 个月，

且前一年度新艺公司的利润补偿义务承担完毕之日起，新艺公司可出售和处置在

本次发行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 100%。如新艺公司所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存

在因新艺公司承担利润补偿义务而应予以回购或已回购的情形，则该等应予以回

购或已回购的股份将优先全额冲抵新艺公司可出售和处置的上市公司股份额度，

即任意时点新艺公司实际可出售和处置的上市公司股份=按照本条前款计算出的

该时点可出售和处置股份数量－该时点确定应予以回购或已回购的股份数量。本

次发行完成后，如上市公司以未分配利润或者公积金转增注册资本或进行配股，

新艺公司基于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而衍生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亦将



对应承担上述限售义务。 

（2）股份限售承诺 

百力联创、隆华汇、动能东方、钟志海、华灿桥承诺：本公司/本人所取得

的上市公司本次发行的股份自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本次发行完成后，

如上市公司以未分配利润或者公积金转增注册资本或进行配股，本公司/本人基

于本次发行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而衍生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亦将对应承担上

述锁定义务。 

（3）有关控制权稳定的承诺 

新艺公司、钟志海、百力联创、隆华汇、华灿桥承诺：本次交易完成后 36

个月内，本公司/本人不主动直接或通过本公司/本人所控制的企业（如有）间接

增持上市公司股份，也不主动通过本公司/本人关联方或其他一致行动人（如有）

直接或间接增持上市公司股份，但因上市公司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非本公司

/本人单方意愿形成的被动增持除外。 

（4）关于减少及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新艺公司、百力联创、隆华汇、动能东方、钟志海承诺：本次交易完成后，

本公司/本人与上市公司之间将尽量减少交易；在进行确有必要且无法规避的交

易时，保证按市场化原则和公允价格进行公平操作，并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

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交易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保证不通过交易损害上市公

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本公司/本人承诺不利用上市公司股东地位，损害上

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利益；本公司/本人将杜绝一切非法占用上市公司的资

金、资产的行为，在任何情况下，不要求上市公司向本公司/本人及本公司/本人

投资或控制的其它企业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 

（5）保证上市公司独立的承诺 

新艺公司、百力联创、隆华汇、动能东方、钟志海承诺：保证上市公司的人

员独立、机构独立、资产独立、完整、业务独立、财务独立。 

（6）关于避免与上市公司同业竞争的承诺  



新艺公司、百力联创、隆华汇、动能东方、钟志海承诺：为避免本人/公司

及本人/公司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及其他可实际控制企业（以下简称"本人/公司

及其控制的公司"）与上市公司的潜在同业竞争，本人/公司及其控制的公司不会

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地从事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相同或相似的业务，包括

不在中国境内外通过投资、收购、联营、兼并、受托经营等方式从事与上市公司

及其下属公司相同或者相似的业务。本人/公司承诺，如本人/公司及其控制的公

司未来从任何第三方获得的任何商业机会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有竞争或可能有

竞争，则本人/公司及其控制的公司将立即通知上市公司，在征得第三方允诺后，

尽力将该商业机会给予上市公司。本人保证将努力促使与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

员不直接或间接从事、参与或投资与上市公司的生产、经营相竞争的任何经营活

动。本人/公司将不利用对上市公司的了解和知悉的信息协助第三方从事、参与

或投资与股份公司相竞争的业务或项目。本人/公司保证将赔偿上市公司因本人/

公司违反本承诺而遭受或产生的任何损失或开支。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上述各项承诺，未发生违反上述承

诺的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公

司也未对其进行任何违规担保。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2018 年 8 月 21 日（星期二）； 

2、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176,615,779 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 25.45%，

实际可上市流通的股份数量为 80,461,461 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 11.59%； 

3、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人数为 6 人； 

4、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限售股份 

数量 

本次解除限售 

数量 

本次实际可上 

市流通数量 

1 
新疆动能东方股权

投资有限公司 
54,390,803 54,390,803 22,029,345 



2 

上海隆华汇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37,077,917 37,077,917 37,077,917 

3 
深圳市华新投中艺

有限公司 
32,467,610 32,467,610 6,935,681 

4 
深圳市百力联创投

资企业（有限合伙） 
30,350,919 30,350,919 2,117,090 

5 钟志海 13,369,470 13,369,470 3,342,368 

6 华灿桥 8,959,060 8,959,060 8,959,060 

合计 176,615,779 176,615,779 80,461,461 

注：公司于 2017 年 6 月实施了 2016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每 10 股转增 19.719819 股,转

增完成后，6 名股东所持限售股股份数量发生如下变化： 

（1）动能东方所持限售股份数量由 18,301,189 股增至 54,390,803 股，动能东方本次解

除限售股份中有 32,361,458 股处于质押冻结状态，故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股份数量为

22,029,345 股；  

（2）隆华汇所持限售股份数量由 12,475,822 股增至 37,077,917 股； 

（3）新艺公司所持限售股份数量由 10,924,565 股增至 32,467,610 股。新艺公司本次解

除限售股份中有 25,531,929 股处于质押冻结状态，故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股份数量为

6,935,681 股； 

（4）百力联创所持限售股份数量由 10,212,350 股增至 30,350,919 股，百力联创本次解

除限售股份中有 28,233,829 股处于质押冻结状态，故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股份数量为

2,117,090 股； 

（5）本次钟志海先生解除限售股份数=（钟志海先生取得的公司股份总数－因星源电

子 2015 年度业绩不达标已回购的股份数量）*2.9719819，即（4,990,329 - 491,826）

*2.9719819=13,369,470（股），回购事项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6 月 15 日披露于巨潮咨询网《关

于星源电子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2015 年度业绩承诺未实现实施股份补偿完成回购注销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6-062）。钟志海先生作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在任职期间内每

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本人所持股份总数的 25%，故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股份数量为



3,342,368 股； 

（6）华灿桥先生所持限售股份数量由 3,014,507 股增至 8,959,060 股。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项目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增加/减少）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221,990,012 31.98 -166,588,677 55,401,335 7.98% 

高管锁定股 45,374,233 6.54 10,027,102 55,401,335 7.98% 

首发后限售股 176,615,779 25.45 -176,615,779 0 0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472,065,659 68.02 166,588,677 638,654,336 92.02% 

三、股份总数 694,055,671 100.00 0 694,055,671 100.00 

五、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东海证券就公司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事项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1、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本次拟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违反其在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中所作出的承诺的情形；  

3、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及上市流通时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深圳

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4、本次限售股份流通上市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5、本独立财务顾问对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公司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3、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麦捷微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核查

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麦捷微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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